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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推動志願服務實施要點

中華民國 92 年 3 月 21 日發布(人資處主辦)

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14 日修正(人資處主辦)

一、 本公司為貫徹志願服務法之施行，有效運用退休員工、員工眷屬、員工(

公餘時間)及社會志工人力資源(前述各項人員以下統稱志工)，奉獻其學識

經驗，並藉以提升本公司服務品質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 志工招募對象應優先招募退休員工、員工眷屬及員工擔任，招募不足者再

對外招募社會志工。

三、 志願服務以辦理下列服務性或技術性工作為推動重點，各單位規劃相關工

作時，應審慎考量其安全性：

(一)用戶用電有關事項申請之協助作業。

(二)輸配電線路搶修之後勤協助作業。

(三)電力建設工程之協助溝通宣導。

(四)工安環保事項之協助宣導。

(五)醫療衛生保健事項之協助作業。

(六)其他適合運用志工之服務性、技術性工作。

四、 為加強推動志工從事志願服務，各單位有招募志工需求時，應將招募志工資訊

於本公司「志願服務公益網」及單位企業網頁(刊登格式可參酌附件一)登載，

以形成志工人力網路銀行，強化其媒合或轉介之功能。

五、 志工需體能健全，其遴選資格及工作內容，由各單位視業務需要自行訂定。

六、 人力資源處每年依上級機關來函辦理成果統計。

七、 各單位應依志工所擔任工作性質，施予必要之訓練或講習，並確保志工在

適當之工作環境及設備下進行服務。

八、 各單位對於志工之出勤情形及工作分配，應善盡管理督導之責，並輔導志

工自我管理，促進志工與單位員工協調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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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各單位應定期考核志工服務情形(考核項目如附件二，各單位可視業務需求及

志工服務內容增訂)，對服務績優之志工，應依經濟部來函，提報人力資源

處予以適當獎勵；服務情形欠佳或有不適任之情事者，應停止其服務工作。

十、 為照護志工人員，各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，其投保金額，除確

屬特殊需要，專案報部核定者外，應視各單位預算情形及運用志工之場所

、時間、安全性之不同，於最高每人新台幣壹百萬元範圍內辦理。

十一、運用志工單位視工作需要，提供「志工背心」、「識別證」，讓志工於服勤

時穿著、配戴以資識別。

十二、為激勵志工參與志願服務，各單位得視經費情形，擇採下列鼓勵措施：

(一)同一日出勤滿三小時補助誤餐費(一天一餐為原則，並以新臺幣一百五

十元為限)。

(二)同一日酌予補助大眾交通工具(捷運、公車)來回交通費為原則，本公

司員工應依本公司從業人員交通費報支規定予以補助；非本公司員工

者則準用前述方式辦理。

(三)定期舉辦志工座談會、成長課程研習，以加強志工聯繫。

(四)推薦績優志工參加相關團體、政府機關舉辦之選拔活動。

(五)其他適當方式，如邀請參與單位講座活動、發行志工簡訊、優良服務

事蹟登載內部刊物等。

十三、辦理第三點各款所列業務之單位，應積極加強運用志工措施，以節約單

位用人需求。

十四、各單位辦理本要點規定事項所需經費，應編列年度預算支應。

十五、為擴大志願服務成果，各單位應鼓勵所屬退休員工、員工及員工眷屬積

極從事志願服務工作，並於人員退離時，調查填寫參與志願服務意願表

，並依志工不同之需求，提供轉介服務，以發揚志願服務美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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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為緊急因應天然災害之搶修、救助，必要時，各主管處(單位)應籌組臨時

志願服務隊，以即時投入災後之搶修後勤、關懷及服務工作。

十七、各系統、事業部(無主管處者由主辦單位自行辦理)得參照本要點，依權責

訂定所轄單位志工志願服務規定，並送人力資源處備查。

十八、其他相關事項依「志願服務法」規定辦理。

十九、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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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單位名稱：

運用志工志願服務本公司業務需求表

運用志工服務項目：

□用戶用電有關事項申請之協助作業

□輸配電線路搶修之後勤協助作業

□電力建設工程之協助溝通宣導

□工安環保事項之協助宣導

□醫療衛生保健之協助作業

□其他適合運用志工之服務性、技術性工作

服務項目說明：

運用志工部門：

需求時間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需求人數： 人

需求資格

性 別：□男 □女 □男女不拘

年 齡：□ 歲 □不拘

教育程度：□國中以上 □高中以上 □大專以上 □不拘

其 他：

服務時段：□平常日上午 時至 時

□平常日下午 時至 時

□假日 時至 時

□其他（請述明）

聯 絡 人：

聯 絡 電 話：

聯絡電子郵件： @taipower.com.tw

機 關 地 址：

填表人： 部門主管： 單位主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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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(範例)

單位名稱：台北市區營業處

運用志工志願服務本公司業務需求表

運用志工服務項目：

■用戶用電有關事項申請之協助作業

□輸配電線路搶修之後勤協助作業

□電力建設工程之協助溝通宣導

□工安環保事項之協助宣導

□醫療衛生保健之協助作業

□其他適合運用志工之服務性、技術性工作

服務項目說明：引導民眾洽公

引導民眾辦理各項申請案件、協助奉茶、代發文宣資料、協助殘障,老弱及

托嬰服務。

運用志工部門：北部客戶服務中心

需求時間：2019 年 01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

需求人數： 4 人

需求資格

性 別：□男 □女 ■男女不拘

年 齡：□ 歲 ■不拘

教育程度：■國中以上 □高中以上 □大專以上 □不拘

其 他：

服務時段：■平常日上午 8:30 時至 11:30 時

■平常日下午 1:30 時至 3:00 時

□假日 時至 時

□其他（請述明）

聯 絡 人：楊 O O

聯 絡 電 話：（02）23788111 轉 262

聯絡電子郵件：d102@taipower.com.tw

機 關 地 址：臺北市基隆路四段 75 號

填表人： 部門主管： 單位主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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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(單位名稱) 志工服務人員考評項目表

考評日期：

志工資料

中文姓名：

英文姓名：

基

本

資

料

性別： 出生年月日：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（或護照號碼）：

住（居）所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考評項目

累積服務年資 年及當年服務時數 時 分數

服務績效（30%）
服務態度（15%）

對交付之工作如期完成（15%）

教育訓練（30%） 具備服務工作所需專業或受過相關訓練

服務倫理（30%）
遵守志工倫理守則及單位規章（15%）

與受服務對象及運用單位、志工同儕保持良善關係（15%）

重要事蹟（10%） 請提供佐證資料，如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

經辦 課長 部門主管(組長/經理) 考評意見： 考評總分：


